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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陕教保办〔2015〕2 号 

 
 
 

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韩城市、神木县、府谷县教育局，各高等学

校，厅直属单位，厅属中等专业学校： 

现将《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陕办发〔2015〕1 号，

以下简称《通知》）转发你们，该《通知》对各级各类办公用房

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通知》精神贯彻执行。 

一、各高等学校、厅属中等专业学校办公用房要严格按照《通

知》要求执行。各学校要在 1 月 30 日前制定出清理整改方案，

报省教育厅备案，3 月 15 日后，领导干部要在整改后的办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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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内办公。届时，省教育厅将对各学校清理整改工作进行检查,

陕西省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场所和清理办公用房工作办公室

也将对各单位清理整改工作进行统计和汇总，请各学校按要求做

好各项工作。 

二、各级各类中小学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市（区）、

省辖县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政府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

和清理办公用房工作机构，对本辖区内中小学校办公用房清理整

改工作制定具体规定并组织实施，并将实施方案上报省教育厅。 

三、厅直属单位办公用房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1

月 30 日前上报整改方案并自行组织实施，2 月底前完成办公用

房清理整改工作，按要求统计、汇总、上报清理整改结果。 

本次清理整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细，各单位要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清理整改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切实完成

清理整改工作。 

联系人：牛新平        电话：029—88668663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15 日 

    （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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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 

（陕办发〔2015〕1 号） 

 

各市、县委，各市、县政府，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

民团体： 

    为贯彻落实中办发〔2014〕64 号文件精神，切实做好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 号，以下简称“2014 年标准”)

与落实中办发〔2013〕17 号、白头〔2013〕—22 号文件和陕办

发〔2013〕5 号文件的衔接，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与 2014 年标准衔接工

作 

按照中央要求，下一步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要做好与2014

年标准的衔接，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1．办公室使用面积 2014 年标准较 1999 年标准上调幅度低

于 30%的，对超标办公室（含休息室，超过 6 平方米的卫生间超

出部分计入整改面积）的整改可继续遵循 22 号文件精神，按照

1999 年标准上浮 30%以内控制。 

    2．办公室使用面积 2014 年标准较 1999 年标准上调幅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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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的，对超标办公室（含休息室、卫生间）的整改按照 2014

年标准执行。此次调增幅度比较大的基层党政机关要本着实事求

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落实整改工作，不得借机新（扩）建、租（借）

办公用房。 

    3．超标办公室的整改，一般采取调换或合用的方式解决;

必须采用工程改造方式进行整改的个别办公室，如受现有建筑结

构布局、线路和消防、空调等设施设备客观条件限制，按照上述

原则进行整改确有困难的，经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后，可待下次办公用房维修改造或领导干部职务变动调换办公用

房时一并整改，有关情况纳入办公用房整改工作台账备查。 

4．乡级机关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执行以下标准（单位:

平方米/人）：乡级正职 24，乡级副职 l8，乡级以下 9。 

目前已按照 22 号文件精神采用工程改造方式进行整改的办

公用房，一般不再进行二次工程改造，可待下次办公用房维修改

造或领导干部职务变动调换办公用房时再按照 2014 年标准进行

调整。 

    二、做好离退休领导干部办公用房清退工作 

    全省离退休领导干部占用办公用房清退工作，要严格遵循以

下原则： 

    （一）省级离退休领导干部占用办公用房清退。按照“谁的

人，谁负责”原则，分别由各办公厅（室）负责组织实施，各部

门要依据省委《〈关于中央第七巡视组对我省巡视情况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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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方案及责任分工〉的通知》（陕字〔2014〕78 号）精神，扎

实做好清退实施工作，确保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 

    （二）省级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离退休领导干部占用办公用房

清退。根据中办发〔2014〕64 号文件要求，由省级各部门各单

位具体负责，做好本部门本单位清退实施工作。 

（三）各市（含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县（区、市）离

退休领导干部占用办公用房清退。由各市（区）、县（区、市）

党委、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具体负责，做好本级本部门本单

位清退实施工作。 

（四）在协会、学会等担任社会职务的离退休领导干部办公

用房清退。领导干部离退休后经组织批准到各类协会、学会、基

金会、研究会等担任社会职务的，由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安排

办公用房，在原单位占用的行政办公用房必须清退。 

三、统筹管理、合理调配己腾退的办公用房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

理制度，将办公用房使用管理现状统一造册、建立总台账报机关

事务主管部门。对已清理腾退出的办公用房，要单独造册、逐一

列明，按照“相对集中，统一调配”原则，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按照中办发〔2014〕64 号文件要求，对照 2014 年标准，统筹安

排、统一调配，优先调剂在外租（借）用办公用房或办公用房相

对紧缺的部门和单位使用。严禁腾退出的办公用房闲置或挪作他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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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事业单位

等办公用房的清理腾退工作，参照上述原则执行。 

四、加强租（借）用和出租（借）办公用房管理 

对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在外租（借）用的办公用房，由本级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实施统一清理。确因无房源可调剂、需在外租

（借）用办公用房的，必须报本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审批；未经

批准，一律不得租（借）用办公用房，财政部门不得安排预算资

金，各单位也不得使用其他资金进行租（借）。对于已租用的办

公用房，其面积纳入本单位办公用房总面积进行核定，不得以产

权不清等理由回避清理整改。 

    对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出租（借）的办公用房，租期已满的，

必须坚决收回；租期未满的，租金收入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

规定上缴财政，各部门各单位不能截留，到期后不得续租。各部

门各单位出租（借）办公用房情况，必须纳入办公用房整改工作

台账备查。 

    五、明确分工、夯实责任，做好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国

有企业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 

    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的清理整改，由本级本部门

本单位组织实施；全省中小学校、普通高校等事业单位的办公用

房清理整改，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全省承担基础性研究的科研

院所等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由省科技厅组织实施；全省医

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清理整改，由省卫生和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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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的办公用房清理整改，由省国资委统一组织实施。 

    （（（（一一一一））））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所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应按照相对应的职级，对

照 2014 年标准进行整改；经营性事业单位占用的党政机关行政

办公用房，必须腾退。 

各直属事业单位使用办公用房，确因业务需要与技术业务用

房统筹考虑的，报本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依据

17 号、22 号、64 号文件精神和 2014 年标准审核后，按程序申

请立项。 

（（（（二二二二））））高校高校高校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院所科研院所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办公用房

清理整改清理整改清理整改清理整改。。。。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部门和单位的领导

干部办公用房，按照“对应现任职级按 2014 年标准上浮不超过

30%”的原则执行以下标准： 

    1．正厅级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不超过 39 平方米（30 平方

米的基础上，上浮 30%使用面积。以下均照此计算）； 

    2．副厅级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不超过 32 平方米； 

    3．正处级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不超过 30 平方米； 

    4．副处级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不超过 24 平方米； 

    5．乡科级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不超过 20 平方米。 

    上述部门和单位的其他行政管理人员，对应现任职级，按照

2014 年标准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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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校两处以上校区，主要领导因工作需要确需两处办公

的，其主要办公地点办公室执行 2014 年标准，另一处应安排 1

间小于该标准的办公室。 

    （（（（三三三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所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公用房整改，参照 64 号文件

关于中央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

不超过 80 平方米的有关规定，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以及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负

责人办公室使用面积，按照“相对应的职级标准，上调一级再增

加 30%的使用面积”原则，执行以下规定: 

    1．正厅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

积标准不超过 60 平方米（上调一级按副省部级 42 平方米的基础

上，增加 30%，再增加 6 平方米使用面积。以下均照此计算）; 

    2．副厅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

积标准不超过 45 平方米; 

    3．正处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

积标准不超过 36 平方米; 

    4．副处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

积标准不超过 32 平方米; 

    5．乡科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

积标准不超过 24 平方米。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他负责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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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负责人办公室使用面积，按照相应的岗位

职级合理确定。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所属或监管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办

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分别由各自监管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六、继续落实好 22 号文件精神 

    对领导干部占用两处办公用房，企事业单位占用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以及危房、灾后重建、行政区划调整、文物保护单位等

特殊情况下贯彻落实 17 号文件精神，办公用房与技术业务用房

界限，协会占用行政办公用房等问题，继续适用 22 号文件。涉

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执行 2014 年标准。 

    省、市（区）、县（区、市）民主党派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

改，依据党政机关整改标准，按照相对应的职级，由本级党委统

战部组织实施。 

    本通知中有关规定，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1 月 4 日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16 日印发 
   


